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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洁能         公告编号：2014-036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清洁粉煤气化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

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68.44%）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晚间与贵州华

锦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华锦”）签订了清洁粉煤气化项目工程总承包

合同，涉及 3 套 40kNm3/h 清洁粉煤气化及相关配套装置，合同金额为 14,999

万元人民币。 

合同类型：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法人签字、签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发包方提供土建基础，满足进厂安装条件开始，承包方须

150 天内完成 3×40kNm3/h 清洁粉煤气化炉全部投运。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预计上述合同对公司 2014 年业绩没有影响。对公

司 2015 年资产总额、净资产、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具体影响数额目

前无法测算，今后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通过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东大泰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技

术与设计，为贵州华锦在贵州省清镇市王庄乡提供并安装3×40kNm3/h清洁粉煤

气化装置及相关装置。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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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冷正旭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经营范围：铝土矿产品，铝冶炼产品及相关金属，铝加工产品销售；碳素制

品销售；铝工业废弃物销售；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2）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贵州华锦为中国铝业与锦江集团按 60%与 40%股权比例合资成立的清镇氧

化铝项目公司。贵州华锦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3、贵州华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关联关系，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4、贵州华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业务往来情况。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14年8月28日，贵州省贵阳市。 

2、合同双方当事人 

发包人：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承包人：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东大泰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3、合同金额：人民币14,999万元 

4、结算方式 

(1) 合同签订后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发包方预付款

支付之日为合同正式生效日，预付款支付延误，工期顺延； 

(2) 煤气炉体钢架主材和炉子本体主材运抵现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 

(3) 性能考核合格后，再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4) 合同总金额的10%作为质保金，性能考核合格后起满一年五质量问题时

支付。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按照本项目实施进度，预计本工程总承包合同对公司2014年度业绩没有

影响，对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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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州华锦为中国铝业子公司，中国铝业为国内氧化铝龙头企业。公司清

洁粉煤气化系统本次中标，有利于促进公司清洁煤气化业务的市场推广和销售； 

3、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

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对方资金实力、土建施工能力等因素，存在合同项目

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2、如公司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将影响该合同的正常履行。 

 

五、备查文件  

清洁粉煤气化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